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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省政府研究室（省发展研究中心）主要职责

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陕政办发 〔2009〕128号) 

  各设区市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陕西省人民政府研究室（陕西省发展研究中心）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已经省机构

编制委员会审核、省人民政府批准，现予印发。 

  二○○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陕西省人民政府研究室（陕西省发展研究中心）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陕西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厅字

〔2008〕23号），设立省政府研究室（省发展研究中心），为省政府直属机构。 

  

  一、职责调整 

  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性、全局性、综合性重大问题调查研究职责。 

  二、主要职责 

  （一）负责组织或参与对全省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政策性建议

和咨询意见。 

  （二）负责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牵头组织省政府重要会议的文件起草，参与省委重要会议的文

件起草工作。 

  （三）根据省政府领导同志指示，单独或组织、协同有关方面起草、修改省政府有关重要文件，起

草省政府领导同志部分重要讲话等文稿。 

  （四）对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和研究，提出政策建议。收集、分

析、整理和报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信息、动态，为省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建议。 

  （五）组织社会各界研究人员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综合性、长期性的问题

进行研究。 

  （六）负责政府系统调研机构和社会研究机构课题的协调工作，负责省际间调研工作的交流与合

作。 



  （七）承办省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职责，省政府研究室(省发展研究中心)设7个内设机构： 

  （一）秘书处。 

  负责机关文电、会务、机要、档案、政务公开、安全保密和接待工作；负责机关财务和资产管理等

行政事务工作；负责机关机构编制和人事管理工作，组织实施目标责任考核工作；承担机关离退休人员

服务管理工作；承担室内外的组织协调工作。 

  （二）综合研究处。 

  承办全省中长期规划、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重大问题的调查

研究，提出政策建议；承办收集、整理、分析、编辑和报送重要综合信息动态，为省政府决策提供咨询

服务；负责起草重要文件、领导讲话或修改部分综合性报告等文稿；起草、修改有关新闻稿和宣传材

料；编辑《调查研究报告》刊物。 

  （三）宏观经济研究处。 

  承办全省经济运行、财税、金融、物价、投资、消费、对外开放等宏观经济调控方面重大问题的调

查研究，跟踪分析宏观经济形势，提出政策建议；研究和草拟全省区域发展战略；起草或参与起草有关

重要讲话、文件等文稿。 

  （四）工交贸易研究处。 

  承办全省工业、交通、内外贸易、市场管理、产业政策、企业改革、安全生产、信息化建设等方面

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提出政策建议；起草或参与起草有关重要讲话、文件等文稿；及时掌握全省工业

生产动态，分析存在问题，提出对策意见；承办省“一线两带”建设规划协调指导小组办公室工作。 

  （五）农村经济研究处。 

  承办全省农村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农业、林业、水利、农民收入、扶贫开发、粮食安全、生态文

明、县域经济等方面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提出政策建议；起草或参与起草有关重要讲话、文件等文

稿。 

  （六）社会发展研究处。 

  承办全省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人口计生、体育、公共安全、就业与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城

乡建设、社会稳定、廉政建设、民族、宗教、侨务、民政、残疾人事业等方面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提

出政策建议；起草或参与起草有关重要讲话、文件等文稿。 

  （七）省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室。 

  负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对口协调，完成交办事项和课题研究；起草或参与起草有关重要讲话、

文件等文稿；组织和协调社会各界研究人员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有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长期

性问题进行研究；参与全省重大调研成果评选工作，组织政府系统调研成果评选工作。 

  机关党委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的党群工作。 

  纪检组、监察室按有关规定设置。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四、人员编制 

  省政府研究室(省发展研究中心)机关行政编制41名。其中：主任1名、副主任4名，处级领导职数17

名(含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l名)。 

  五、附则 

  本规定由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其调整由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规定程序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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